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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

监管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 年 5 月 21 日，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二部下发的《关于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

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046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问询函》具体内容如下：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年度报告的内

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根据本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16.1条的规定，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关于持续经营能力和风险化解 

年报显示，公司 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277亿元，期末所

有者权益-71.85 亿元，带息债务总额 330 亿元，其中逾期债务 45.38 亿元。年

审会计师无法判断公司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20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适当。同

时，关注到上市公司已经被债权人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公司面临多重风险。请

公司结合董事会关于非标意见的专项说明，补充披露未来维持上市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化解债务风险的具体措施以及相关举措的进展情况。 

二、关于中药材存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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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报显示，公司中药材存货期末余额 209.8 亿元，主要为 2018 年追溯调整

增加，本期计提跌价准备 196.5亿元，占本期净利润亏损额的 71%。公司 2019年

计提跌价准备 0.4 亿元，2018 年未计提跌价准备。我部前期相关年报问询函中

已要求公司核实并披露中药材存货真实情况，说明减值准备计提的合理性，公司

董监高承诺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前出具中药材存货专项资产清查报告。截至目

前，公司仍未能披露中药材存货具体情况和专项资产清查报告。 

请公司补充披露：（1）中药材存货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根茎类、滋补类、

矿物类等存货的明细种类、数量、质量、价格、账面价值、存放地点、相关第三

方鉴定报告等；（2）结合目前已有资料，说明本期中药材存货跌价准备测算的具

体过程，包括但不限于主要参数选取及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充分论证减值计提金

额是否准确、恰当；（3）说明减值迹象出现的具体时点，结合前期减值计提情况，

说明本期计提大额减值的合理性、审慎性，是否存在前期计提不足的情形，是否

存在前期资产虚假和追溯调整不当的情形；（4）中药材存货专项核查计划的开展

情况，未能按期披露专项资产清查报告的原因和后续具体时间安排。请年审会计

师就问题（1）（2）（3）发表意见。 

三、关于审计意见 

审计报告显示，年审会计师 2020 年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涉及持续经营、资

金占用、工程项目、医疗器械存货等；2019 年出具的保留意见涉及资金占用、工

程项目、医疗器械存货等；2019年与 2020 年审计意见均未涉及中药材存货。 

请公司向年审会计师核实并补充披露：（1）对比两年审计报告内容和公司审

计情况，说明两年审计意见存在差异的具体原因，2019 年是否存在以保留意见

代替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情况，是否符合审计准则及执业准则的规定，是

否存在审计意见购买和审计不当履责的情况；（2）为确保本期中药材存货及其减

值计提真实、准确、完整所执行的审计程序及取得的具体审计证据；（3）结合公

司本期对中药材存货的核查情况及减值计提过程，比照 2019 年年审时对中药材

存货实施的审计程序和取得的审计证据，说明 2019 年关于中药材存货审计程序

的充分性及审计结论的恰当性。 

四、关于公司内控缺陷 

公司连续两年内控审计被出具否定意见，显示持续经营、财务管理、工程项

目管理、存货等资产管理、诉讼管理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截至 2020 年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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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内控重大缺陷尚未完成整改。目前，公司经营持续亏损，存在大额资金占用

未解决，大额到期债务未清偿，涉及重大诉讼，被申请破产重整等风险事项，股

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请公司补充披露全体董监高为完善内部控制和化解风

险，已采取和拟采取的措施。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 2号》等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

特殊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露的原因。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立

即披露，在 5个交易日内，对上述事项予以回复，并对外披露，同时对定期报告

作相应修订。”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做好问询函的回复工

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及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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